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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灭蚊范围：需实地查看。
2. 灭蚊次数：不少于3次。由需求方确定灭蚊时间段。
3. 防治标准：
（1） 各种存水容器和积水中，蚊幼虫及蛹的阳性率不超过3%。
（2） 走廊、电梯间、公共区、卫生间等蚊蝇只数不超过5%。
（3） 蚊蝇类孳生地三龄幼虫和蛹的检出率不超过3%。
4. 供应方须具有有害生物防制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具体开展相关工作的工作人员具备国家或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机构颁发的《有害生物防制员》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资格/等级证书。
5. 灭蚊所用药品及设备由供应方提供。灭蚊药品必须合法合规三证（农药登记）齐全，安全性高,有效性好，环保性佳。针对不同灭蚊场景，提供不同类别药品，如水池、雨水水沟等灭幼虫及蛹，需要药效缓慢持久，绿化带、室外灭成蚊需要快速灭蚊，室内、走廊要安全无味等。废弃的药瓶药罐、防护用品等由供应方带走，严禁混入我院生活垃圾内。
6. 供应方使用的药物，应按使用说明规范操作，严禁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物。投放、喷洒药物的过程中，要做好用药安全，进行安全告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因工作失误造成的食品污染和中毒事故发生，并做好应急预案，如有中毒发生及时响应，用药安全所涉及到的相关赔偿责任均由供应商全权负责承担。
7. 操作者应使用防护装备，按生产商提供的操作指南进行操作。 
8.供应方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需求方规章制度。供应方工作人员在我单位工作期间做好安全措施，工作期间及灭蚊后续发生一切相关安全事故由供应方负全责，需求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9.对需求方财产及第三方造成的伤害由乙方承担，涉及法律责任的承担法律责任。
10.完成一次服务按照比例进行款项的支付。供应方开具国家正规发票。
11.本项目如发现转包、分包行为，立即终止本次合作。
